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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播、电视新闻播音差异之辨析 

作者： 景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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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广播电视改革的发展，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值得思考和探索的问题。譬如，有的单位将原来电台和电视台的播音人员

合到一起，成立了播音主持部，也就是说，一个播音员，既要适应电台播音，又要适应电视台播音，这就提出了一个亟

待解决的业务问题：电台新闻播音与电视新闻播音的区别是什么?这种区别受哪种主要区别因素控制?播音员在播这两种

新闻节目时在心理上如何把握等等。 

电视和广播新闻播音从表面形式看有其鲜明的共性特征，表现在：1.都是运用有声语言传达信息的新闻播音；2.都是运

用现代的电子手段进行传播；3.都要求所播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生动；4.都要求播音员口齿清晰、音色优美、语音规

范、表达准确。由于电视与广播是两种不尽相同的传播媒体，两者的差异还是相当明显的。 

一、“接受主体”的生理接受能力不同，传播媒体传递信息的方式有别 

广播电视学的理论研究证明，广播电视这两种传媒是各有其自身传播特点的。广播是有声无形的，只能通过声音传递信

息，只能诉诸于“接受主体”的听觉器官，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可听性，它只能听。电视则不仅仅用声音传递信

息，重要的是“视”，是运用声音加图像两种信号传递信息，它诉诸于“接受主体”的是视听两种器官，其最大的特点

在于它的视听结合性，可听又可看。 

医学研究证明：“人的大脑的左半球接受语言的逻辑信号，右半球接受非语言即形象信号。”可以看出，在“接受主

体”接受声音信号（即接受语言的逻辑信号）时，只是大脑的左半球在动作，可谓单项运作。只有当“接近主体”既听

又看时，大脑的左右两个半球才全部动作，可谓双向动作。很显然，双向动作较之单项动作在接受信息上其效果会更迅

速、更快捷。依据“在人的各种感觉神经细胞的总和中，视神经占20%，而听神经占5%”的科学结论和“接受主体”的实

际体验，证明看比听更准确、扎实、可信度强，正可谓“百闻不如一见”。 

“传播媒体”转播信息的方式和“接受主体”生理接受能力的差异性，规定着“接受主体”在接受广播和电视两种传播

方式传递的信号时的必然差异。例如，同是一条“现场新闻”报道，广播的听众感觉说得过于简单，而电视观众又觉得

说得太多。这是由于在同一时间和空间发生的现场报道，作为广播听众只能听，不能看。这就要求解说越细致、越详

尽、越全面越好，使“新闻现场”得以充分展示，增强现场感。而作为电视观众不仅能听、而且已经亲眼目睹了“新闻

现场”实况，再用过多的语言做细致的描述，就是画蛇添足了。 

广播电视这种差异性，决定了在同一时间之内，电视传播的可被“接受主体”大脑接受的信息量，必然大于仅仅依靠听

觉器官的广播传播。 

二、“传播主体”和“接受主体”心理特点不一 

在广播新闻中，播音员的有声语言是叙述新闻事实、表达思想的重要条件，新闻的诸要素几乎都要通过声音阐释交待，

声音作用的对象是各位观众，是听众的听觉器官。在日常生活交流中，听话人一般说来都习惯于联系语言所涉及的情境

来听辨话语、理解意义。既然如此，那么，在联系语言情境时，必然要有一个联想的思维转化过程，这个过程是需要短

暂的时间来保证的。作为“接受主体”的听众的心理需求是所听到的新闻应是清晰、明白、便于接受的，不能过急过

快。可见，广播播音员在播新闻时，必须注意调整自己的心理，注意与听众心理相呼应，服从服务于“接受主体”。 

而在电视新闻节目中，声音不再是最重要的条件，不仅声音诉诸于“接受主体”的听觉器官，而且图像也同时诉诸于

“接受主体”的视觉器官。听视两种器官同时接触信息，从而产生“身临其境”的感觉。既然“接受主体”已经“身临

其境”，播音员在播新闻时就不是“境”外之人，而是“境”中之人。在电视新闻中声音是解释画面，透视画面的，不

像在广播新闻中是绝对“主角”，而是起“配角”作用，它与画面互相配合、互为补充。播音员的任务，就是在画面的

牵引下，用有声语言准确、鲜明、生动地把新闻意义、背景及与其他事物的联系等向观众解释清楚，做到声画结合。电

视观众一般不需要用想象去联系语言情景来听辨话语，简化甚至取缔了联想的思想转化过程，因为语言情境在屏幕上已

十分明了。这样“接受主体”接受信息的时间也缩短了，实质上就扩大了单位时间内的信息含量。在这种状态下，电视

播音员再用广播新闻的方法去播，就偏离了观众的心理特点。 

可见，不论电视播音员，还是广播播音员，都应充分了解和重视各自“接受主体”的心理特点。广播播音员应注意听众

联系语言情境听辨话语的需要及短暂思维转化过程的心理特征，电视播音员应把握观众视觉和听觉同步需要的心理特

征，使“传播主体”与“接受主体”之间产生心理上的沟通、呼应，从而达到最佳的宣传效果。 

三、播音的速度与节奏不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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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韩鸿┊ 1900-01-01 

1999年，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

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，影响他们发展的

最大障碍是什么。回答不是食品、住房

或医疗卫生，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。[1] 

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，给弱势群体

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，…… 

· 新闻播音的感召力 

作者：时岱┊ 2005-11-28 

近年来，随着人们对信息价值的认识，

以及社会、工作、生活节奏的加快，我

们的新闻播音注重了“大容量”的“快

节奏”。这种适应现代社会应运而生的

“快节奏”播音应当给予肯定，但必需

强调鼓动性质和感召力。新闻宣传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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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第九届“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 2009-09-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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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接受主体”在接受电视与广播两种不同传播媒介时产生的差异，引出了两种不尽相同的播音方法，表现在播音速度与

节奏上有明显的不同，电视新闻的速度与节奏比起广播新闻来要快一些。 

新闻的快节奏，也不可能一味的快，它必须照顾到“接受主体”的需要。由于广播只能诉诸听众的听觉器官，听众在接

受传播内容时，有一个对听觉信号处理加工转化的思维过程。播音员在播音时，必须时刻注意这个特点，依据稿件的需

要，恰当地加以顿歇、停连，给听众留下思考、回味的空间，以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。 

电视新闻同广播相比有明显的差别。在收看电视新闻时，“接受主体”既看又听，视听两种器官同时并用，观众在听新

闻语言的同时，也在目睹新闻事实发生的现场，视听互补，互释，所获得的信息量大大超过单一听觉器官的信息量，受

传播媒体特点的制约，电视新闻的速度和节奏是快于广播新闻的。 

再者，由于电视屏幕每分钟要传递1500帧画面，所反映的内容持续不断，播音员在播电视新闻时，必须跟上画面运动的

速度和节奏，这种行进式播音不可任意停歇，否则就会声画游离，造成声画两层皮的现象。随着画面的运动变化，播音

语言应当是一种渐序行进的速度，使文字语言与画面相互依存、互相照应。广播新闻每分钟约播200字，再快就超出了

“接受主体”的接受能力，而电视新闻每分钟约播250字左右，在画面的配合下，听起来不但不觉得快，反而感到气氛融

合，恰当适度。这主要是电视新闻本身的传播特点决定的。 

电视新闻的节奏问题，实质上受控于音长，所以在播音中，音节要发得短促一些，音节之间的停歇要少一些，连接快一

些，能连则连，以表达意思准确为主，切忌因连续注意字正腔圆而影响意思的表达。有一种情况是经常出现的：有的新

闻片子长而文字少，遇到这种情况也不要忙于放慢节奏，因为空几秒或稍长一点时间，可以给观众一个完整的视觉画

面，使之得到视觉形象上的满足，有助于加深理解画面内容。如果随意放慢了节奏，而画面却不能放慢，二者必然脱

节、游离，不仅影响新闻的效果，也将破坏整组新闻节奏和速度的完整统一。 

（作者单位：黑龙江电视台社教部 15000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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